
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花蓮港務分公司 

場地及設施收費標準 
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 110 年 1 月 12 日港總秘字第 1090063213 號函核備 

會議 

室別 
現場圖示 容納人數 

使用 

面積 

每場收費 
（每四小時

為一場計） 

附加設備 

三樓 

會議室 

55人 
（45座位+ 

10 張摺疊椅） 

105㎡ 
（31.8坪） 

1,575元 

(含稅) 

(假日加

收 50%) 

1.個人麥克風

2.投影機

3. 二 台 冷 氣

(一對一）及

空調 

4.錄放音設備

5.簡報桌

三樓 

簡報室 

72人 
（36 座位+36

張摺疊椅） 

143㎡ 
（43.3坪） 

2,258元 

(含稅) 

(假日加

收 50%) 

1.多媒體系統

2.投影機

3.廣播系統

4.簡報桌

5.箱型水冷式

冷氣機及空

調

6.男、女盥洗

室二間

7.磁杯烘乾機

四樓 

會議室 
14人 

40㎡ 

（12坪） 

1,050元 

(含稅) 

(假日加

收 50%) 

1.無線麥克風

系統

2.投影機

3.空調

附件一 



會議 

室別 
現場圖示 容納人數 

使用 

面積 

每場收費 
（每四小時

為一場計） 

附加設備 

禮 堂 200人 770㎡ 
（232.9坪） 

4,410 元      

(含稅) 

1.舞台

2.燈光 (不含

特殊燈光)

3.廣播系統

4.男、女盥洗

室二間

5.空調（另計） 

6.講桌

7.旗座、旗竿

8.摺疊椅

港區 

通關服

務站 

展示區 

3.6㎡ 

（1坪） 

最 大 設

攤 量 3

處 

全日清潔

費 315元 

四小時清

潔費 158

元(含稅) 

1.展示桌 1 張
（180mm*90mm） 

2.空調

親水遊

憩區廣

場 

100人 
1,000㎡ 
（ 333.33

坪） 

1,050 元

(含稅) 

多功能

遊憩廣

場 

100人 
1,375㎡ 
（ 458.33

坪） 

2,100 元

(含稅) 
不提供水、電 

備註： 

1. 租用者填具申請書經本分公司同意後，向行政處管理科繳納費用並開立發票。

2. 禮堂不提供作為婚喪喜慶之宴會場所。

3. 不足 4 小時，以一場次計收。 


